
申請單號(由校務研究中心填寫)： 

 

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校務研究分析及資料使用保密同意書 

 

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，本人已瞭解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及「個人資料保護

法施行細則」等相關法令之規定且遵行各規定之內容，在使用、保管校務研究資

料期間，所產生相關文件、光碟、電子檔案及其傳輸資料等之所有個人資料資訊，

於任職期間或離職而終生均負有嚴守秘密之義務，未獲本校同意(書面授權)，絕

不以任何形式對外洩漏、傳播、複製、告知、交付、移轉等，違反上述規定，致

本校遭受損失時，願依法負損害賠償責任，另接受民、刑法相關法律責任。 

 

此致   

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校務研究中心 

 
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  



申請單號(由校務研究中心填寫)： 

 

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校務研究分析及資料使用聲明書 

 

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（以下簡稱本人）於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起，使用國立

臺中科技大學校務研究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校務研究議題分析及資料，並同

意恪遵下列各事項：  

一、本人同意遵守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、「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」及「著作權

法」等相關法令之規定，並同意使用本校校務研究議題分析及資料或發表其

相關研究成果時，不得以任何理由違反前述規定， 

二、本人同意取得之資料檔案應限於請求提供之用途；資料使用目的之範圍如有

異動，應主動告知本中心，並另行提出申請。本人如違反相關規定，本中心

得視情節輕重，限制或停止其申請。若致發生損害者，應依法自行負責。 

三、本人同意使用本校校務研究議題分析及資料發表研究成果，應載明資料來源，

標示本研究部分資料來源為本校校務研究議題分析及資料，文中任何闡釋或

結論並不代表本中心立場，並同意所產生之分析結果或成果報告，提供一份

抽印（影）本或電子檔送本校校務研究中心存查，本中心得於學校網站公開

研究摘要、轉載及其他校務需求之應用。 

四、本聲明書之解釋、效力及其他有關之未盡事宜，皆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，

本人同意如有訴訟，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。 

 

 

本人確認已詳細閱讀相關規定，完全瞭解其內容，並同意遵守之。  

 

 

聲明人簽章：  

日期：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
